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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５６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平湖九龙山

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平

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９５％

股权）（以下简称“九龙山海洋花园”）。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３

亿元；截

至本公告出具日，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０

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６

次会议，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控股子公司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向盛京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３

亿元银

行贷款的议案》。

本次担保方式为：

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以其开发未售的星海湾项目房产及其对应土地的土地使用权

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担保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签署担保协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

住所：平湖九龙山度假区

２

号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何青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和建筑装饰；销售：五金交电、建筑装潢材料；

为户外休闲度假提供服务。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被担保人资产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九龙山海洋花园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５２２０１ ５５６７５

负债总额

３３８８４ ３７６０３

资产净额

１８３１８ １８０７２

营业收入

０ ０

净利润

－１２４４ －２４５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九龙山海洋花园贷款期限，担保金额为人民

币

３

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３６

，

０８０

万元；其

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１

，

７８０

万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２１．６８％

、

１３．０９％

。

对外担保贷款发生逾期未还的累计数量：无。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５5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６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以邮件方式向各

位董事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６

次会议的通知，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为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０５０

万美元。股权结构为公司持有

５０．５％

股

权；公司全资子公司九龙山（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山（香港）”）持有

２９．５％

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林绿化公司”）持有

２０％

股权。

现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未来业务需要，同意将公司及九龙山（香港）合计持有的开发

公司

８０％

的股权转让给园林绿化公司。

股权转让完毕后，园林绿化公司持有开发公司

１００％

股权，开发公司仍为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２

、审议《关于公司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艇湾度假酒店”）为上海九龙山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９５０

万美元。股权结构为公

司持有

５０．５％

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九龙山（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山（香港）”）

持有

２９．５％

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持有

２０％

股权。为了

优化游艇湾度假酒店的资产负债结构， 由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对游艇湾度假酒店增资

１

，

６５０

万美元，由九龙山（香港）以现金方式对游艇湾度假酒店增资

５００

万美元。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３

、审议《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向盛京银行上海分

行申请人民币

３

亿元银行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其

９５％

股权）（以

下简称“九龙山海洋花园”）向盛京银行上海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

３

亿元，期限

２

年。

九龙山海洋花园以其开发未售的星海湾项目房产及其对应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提供

抵押担保。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本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平湖九龙山

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５６

）。

４

、审议《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向海尔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申请人民币

４５００

万元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其

９５％

股权）（以

下简称“九龙山海洋花园”）向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人民币

４５００

万元的借款，

期限一年。

公司以持有的其中九龙山海洋花园

４４％

股权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为上述借款

提供信用担保。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本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平湖

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５７

）。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５7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平湖九龙山

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平

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山海洋花园”）。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４

，

５００

万

元；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０

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６

次会议，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控股子公司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向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人民

币

４５００

万元借款的议案》。

本次担保方式为：

公司以持有的其中九龙山海洋花园

４４％

股权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为上述

借款提供信用担保。

上述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签署担保协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

住所：平湖九龙山度假区

２

号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何青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和建筑装饰；销售：五金交电、建筑装潢材料；

为户外休闲度假提供服务。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被担保人资产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九龙山海洋花园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５２２０１ ５５６７５

负债总额

３３８８４ ３７６０３

资产净额

１８３１８ １８０７２

营业收入

０ ０

净利润

－１２４４ －２４５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九龙山海洋花园借款期限，担保金额为人民

币

４５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

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３６

，

０８０

万元；其

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１

，

７８０

万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２１．６８％

、

１３．０９％

。

对外担保贷款发生逾期未还的累计数量：无。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日

证券简称：太安堂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３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新增股份数

１６

，

５３６．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

９．７０

元

／

股，该等股份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预登记托管手续， 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２

、本次发行中，太安堂集团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从上市首日起算，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４

日；其他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十二个月，从上市首日起算，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４

日。

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即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

上市首日设涨跌幅限制。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５

、本公告书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５

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

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要求进行编

制。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其他政府机关对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核准、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摘要中下列词语表示如下含义：

太安堂、发行人、公司 指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近三年 指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发行

指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 指 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太安堂 指 上海太安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抚松太安堂 指 抚松太安堂长白山人参产业园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亳州太安堂 指 太安堂（亳州）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宏兴集团 指 广东宏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ＴＡＩＡＮＴＡＮＧ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柯少彬

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太安堂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３３

注册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园工业区

１１Ｒ２－２

片区第

１

、

２

座

联系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园工业区

１１Ｒ２－２

片区第

１

、

２

座

邮政编码：

５１５０２１

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１１６０６６－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４－８８１０５１６０

电子邮箱：

ｔ－ａ－ｔ＠１６３．ｃｏｍ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ｉｂａｏ．ｃｎ

经营范围：生产：片剂，硬胶囊剂，酊剂，溶液剂（外用），搽剂，软膏剂（含激素类），乳膏剂（含激素类），滴

耳剂，滴鼻剂，丸剂（水丸、蜜丸、水蜜丸、浓缩丸），颗粒剂，洗剂（激素类），散剂，茶剂，合剂，口服液，糖浆剂，

酒剂，中药前处理剂提取车间（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保健食品生产销售（颗粒剂、胶

囊剂）（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皮宝霜配方改良、研究开发；中药材收购；生产护肤类、洗发护

发、洁肤类化妆品（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８

日）；消毒剂（液体），销售时与卫生许可批件同时使用；

卫生用品类［抗（抑）菌洗剂（不含栓剂、皂类）］（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厂外车间（地

址：汕头市金平区月浦南工业区）生产：丸剂（浓缩丸），软膏剂，乳膏剂，中药前处理及提取车间（口服制剂）

（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厂外车间（地址：汕头市揭阳路

２８

号）生产：片剂，硬胶囊剂，颗

粒剂，丸剂（水丸、蜜丸、水蜜丸、浓缩丸），合剂，糖浆剂，酊剂（外用），洗剂（激素类）（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营范围中凡涉专项规定持有专批证件方可经营］。

第二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各项议案，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进行了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议

案，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进行了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根据利润分

配情况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底价及数量进行调整，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７６５

号）。

（三）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的申购保证金到账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广东分所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４

〕

７－４８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太安堂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中参与申购的投资者的认购款保证金总额为人民币贰亿陆仟玖佰陆拾伍万肆仟元整

（￥

２６９

，

６５４

，

０００．００

），上述款项已划入太安堂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第一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账号为

３６０２０００１２９２００２５７９６５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到账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广东分所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４

〕

７－５２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参与太安堂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申购的认购对象缴存的有效及无效申购款共计人民币拾捌亿九仟陆佰玖拾伍万零捌佰元

整（￥

１

，

８９６

，

９５０

，

８００．００

），其中有效申购资金为人民币拾柒亿玖仟壹佰陆拾肆万陆仟元整（￥

１

，

７９１

，

６４６

，

０００．００

）。 上述款项已划入太安堂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第一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 账号为

３６０２０００１２９２００２５７９６５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广会验字［

２０１４

］

Ｇ１４０００５６０１２３

号”

《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止，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６０３

，

９９２

，

０００

元，扣

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０

，

８０７

，

３６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５６３

，

１８４

，

６４０．００

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１６５

，

３６０

，

０００

元，股本溢价人民币

１

，

３９７

，

８２４

，

６４０．００

元。所有增加出资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

（四）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预登记托管手

续。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证券类型

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二）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２０

，

０７５．０９

万股， 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认购情况

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５３６

万股。

（三）证券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票面值为

１．００

元

／

股。

（四）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次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格根据以下原则确定：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１６．０４

元

／

股。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生了除权除息事项，根据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调整为不低于

７．９９

元

／

股。每一认购对象由高到低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

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

／

股，申报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底价

７．９９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由发行人董事会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协商确

定为

９．７０

元

／

股。

（五）募集资金总量及净额

本次发行总募集资金量为人民币

１６０

，

３９９．２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为

１５６

，

３１８．４６

万元。

（六）发行费用总额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

４

，

０８０．７４

万元，其中包括保荐承销费、审计验资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等。

（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名称、认购股数及限售期等情况

序号 名称 有效申购价格（元） 有效申购数量（万股）

获配数量

（万股）

锁定期限（月）

１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０．０１ ２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２

２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１ ２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２

３

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 ２

，

２００ ２

，

２００ １２

４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２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２

５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９．８８ ２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２

６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９．７８ ２

，

６００ ２

，

６００ １２

７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９．７０ ２

，

５００ １

，

６８２．４０ １２

８

太安堂集团

发行人控股股东，拟认购不低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１０％

，不参与竞价，接受

竞价确定的价格。

１

，

６５３．６０ ３６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１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南京市溧水县和凤镇凤翔路

９－１

号

执行合伙人：张剑华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２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金陵东路

３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３

、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

２３５

号总部经济区

Ａ３

栋第

９

层

９０８

单元

法定代表人：单祥双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依法需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４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酒店

０１

：

４１９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杨秀丽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５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

６

号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

Ｂ８１５

房

法定代表人：许小松

经营范围：经营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６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与境内合资）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州大道东段商业银行大厦七楼

１６

单元

法定代表人：刘东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７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件经营】

８

、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武进路

２８９

号

４２８

室

法定代表人：柯树泉

经营范围：投资实业、国内贸易。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太安堂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其他发行对象除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的关联关系外，

与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规定的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关联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最近一年，太安堂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存在如下关联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柯少彬、柯树泉与上海太安堂续签《房屋租赁合同》，租期延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将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续签、租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房屋租赁合同》租期延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柯树泉

与广东皮宝订立《房屋租赁合同》，将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续签、租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房屋租赁合同》租期延

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此外，柯树泉、柯少彬及太安堂集团最近一年存在为公司部分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形。柯树

泉为太安堂集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实际控制人，柯少彬为柯树泉之子。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

交易，也不存在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外的未来交易安排。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保荐代表人：胡涛、江晓

项目协办人：吕绍昱

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编号：

Ｚ２５６４４０００

（二）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注册地址：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

９

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

９

楼

负责人：程秉

经办律师：黄贞、邹志峰、陈桂华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４５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３６

执业许可证号：

２４４０１１９９４１０２５９７６０

（三）会计师事务所：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首席合伙人：蒋洪峰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５５５

号粤海集团大厦

１０

楼

电话：

０２０－８３８５９８０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３８００９７７

经办注册会计师：何国铨、张静璃

执业证书序号：

０００１５２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号：

５６

第三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的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的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如下：

证券账户名称 持有人类别标识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

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０２

）

１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６３

柯少芳 境内自然人（

０３

）

３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１６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１

）

２１

，

６８６

，

５９９ ３．９０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１

）

１５

，

６９１

，

８０１ ２．８２

广东金皮宝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０２

）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新经济股票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０６

）

９

，

９１１

，

６０３ １．７８

中国银行

－

大成财富管理

２０２０

生命周期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０６

）

６

，

８６９

，

６０５ １．２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聚瑞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０６

）

６

，

４６９

，

３７１ １．１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聚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０６

）

６

，

０８７

，

１６４ １．０９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景阳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０６

）

６

，

００５

，

６１２ １．０８

（二）本次发行后的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公司办理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权预登记后的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持

股比例（在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统计）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

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３

，

５３６

，

０００ ２８．２２

柯少芳

３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２

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优选五号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５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２１

，

２１１

，

３５３ ２．９４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１

兴业全球基金—招商银行—兴业添翼定增分级

４

号特定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１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安信托

＊

创赢二期

７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１

金鹰基金—民生银行—金鹰定增

１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６

，

３９０

，

０００ ２．２７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

，

４４１

，

８０１ ２．１４

广东金皮宝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合计

３９４

，

５７９

，

１５４ ５４．７０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

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增强公司发展后劲。

（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在不改变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前提下， 提高了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持股比例，

使公司股权结构更趋合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和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５５

，

６０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为

７２

，

１３６．００

万股。发行

后公司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

，

３５３．６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２８．２２％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发行后公司现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仍然保持控股地位。

（四）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产生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

重大变化。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本次发行后的

７２

，

１３６．００

万股全面摊薄计算，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如下：

财务指标 发行前 发行后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元）

０．１１ ０．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３．６２ ４．９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元）

０．２４ ０．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３．５５ ４．９０

（六）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实现在原有业务结构的基础上向行业上下游分别延伸及强化。本次发行有利

于增强公司抵抗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扩充公司的产品线，加快公司向下游销售终端的渗透，提高公

司的管理能力及运营效率，提升公司的研发实力，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技术研发、创新及转化能力构筑技术和

市场平台，从而在较大程度上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

（七）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结构将得到优化，公司的资金

实力将迅速提升，资产负债率将进一步降低，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将有所提高，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

险，改善财务结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当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在募集资金投入使用的过程中，公

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将增大；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陆续投产和效益的逐步显现，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将有所增加，总体现金流状况将进一步优化。

（八）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公司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参与认购，构成关联交易。上述事项经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发行人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均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

同时，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不参与竞价，接受根据竞价结果所确定的最终发行价

格参与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准，充分考虑了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定价合

理，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

公司目前与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也不会因为本次发行形成新的同业竞争。

（九）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均未在公司担任职务，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未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变动。

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分析

一、财务会计信息

正中珠江审计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１

年度至

２０１３

年度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１２５

，

９８６．７８ １２２

，

１８５．９１ ７８

，

１３３．９５

非流动资产

１２９

，

５８８．２０ ９５

，

５４５．０７ ６１

，

２５７．０６

资产总计

２５５

，

５７４．９８ ２１７

，

７３０．９８ １３９

，

３９１．０２

流动负债

４２

，

８１７．２５ １７

，

９５４．９５ ３７

，

９５１．７６

非流动负债

８

，

６０１．７５ ８

，

４４６．０９ ４４７．６２

负债合计

４２

，

３７６．８６ ２６

，

４０１．０４ ３８

，

３９９．３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９７

，

４９８．７６ １８５

，

１１２．６０ ９９

，

６１１．８７

少数股东权益

６

，

６５７．２２ ６

，

２１７．３４ １

，

３７９．７７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２０４

，

１５５．９８ １９１

，

３２９．９４ １００

，

９９１．６４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２５５

，

５７４．９８ ２１７

，

７３０．９８ １３９

，

３９１．０２

２

、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８

，

５１６．５８ ５１

，

７８７．６５ ４１

，

７３６．７４

营业利润

１５

，

３０５．２３ １０

，

２６６．７７ ８

，

４８１．０１

利润总额

１５

，

６４８．３１ １１

，

１９５．１５ ８

，

７５４．４３

净利润

１３

，

７２９．５４ ９

，

０４８．２８ ７

，

４１５．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３

，

２８９．６６ ８

，

８０５．３５ ７

，

４１５．２６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

，

１９７．５７ ６

，

１１４．７５ －１１

，

１８８．７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０

，

６８２．２３ －３０

，

０４７．０８ －３０

，

２８４．５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

，

７３９．８５ ６１

，

２９１．５５ ２０

，

５４５．４２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３

，

１３９．９５ ３７

，

３５９．２２ －２０

，

９２７．８２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９

，

２０６．５９ ６２

，

３４６．５５ ２４

，

９８７．３２

４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倍）

２．９４ ６．８１ ２．０６

速动比率（倍）

１．５９ ４．８８ １．２２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２０．１２％ １２．１３％ ２７．５５％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综合毛利率

４１．７２％ ４５．９９％ ４２．３９％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年）

３．８９ ３．９３ ４．８１

存货周转率（次

／

年）

１．００ ０．８４ １．１０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２０

，

８５５．２４ １５

，

８７２．２０ １０

，

５０７．３６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１４．３０ ７．５１ ３０．２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０．５１ ０．４４ －１．１２

注：上述表格以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５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

收益

稀释每股

收益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９８ ０．１１ ０．１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２．８９ ０．１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６．９５ ０．４８ ０．４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６．７９ ０．４７ ０．４７

２０１２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４．８７ ０．８８ ０．８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４．４３ ０．８０ ０．８０

２０１１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７．３５ ０．７４ ０．７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７．１２ ０．７２ ０．７２

二、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一）资产负债分析

最近三年，公司资产规模大幅度提高，资产总额从

２０１１

年末的

１３９

，

３９１．０２

万元增长至

２０１３

年末的

２５５

，

５７４．９８

万元，增幅为

８３．３５％

。公司资产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扣除

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６

，

６９５．３８

万元，使公司资产规模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最近三年，

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５６．０５％

、

５６．１２％

及

４９．３０％

，其中

２０１３

年末的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

较前两年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当年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前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导致固定资产大幅

度增加所致。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张，公司负债规模也有所增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３８

，

３９９．３８

万元、

２６

，

４０１．０４

万元及

５１

，

４１９．００

万元，其中

２０１２

年末比上一期期

末减少

３１．２５％

，

２０１３

年末比上一期期末增长

９４．７６％

。公司负债中主要是流动负债，最近三年各期末，流动负

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９８．０３％

、

６８．０１％

及

８３．２７％％

。

（二）盈利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一直在

９９％

以上，表明公司主营业

务突出。

①

皮肤病类药品

最近三年皮肤病类药品一直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比较大的一类产品。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公司皮肤

病类药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２７

，

４９８．２６

万元、

２２

，

６４４．９８

万元及

１７

，

７１２．１０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逐年下

降，主要原因是：

一、公司产品疗效显著，而慢性皮肤病患者对于药物的使用有一定的延续性及习惯性，原有消费者持续

购买；但目前国内皮肤病类药品市场已趋于饱和，市场竞争格局稳定。

二、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大力推广麒麟丸、心宝丸等产品销售，该类产品对提高公司销售和利润的贡献率

明显，对于皮肤病类药品则采用稳固现有市场的策略。

②

心脑血管类药品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公司心脑血管类药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４

，

６９２．９２

万元、

１０

，

０７２．９７

万元及

１５

，

０７８．５８

万

元。

２０１２

年公司心脑血管类药品销售收入比

２０１１

年增长

１１４．６４％

，主要原因是：一、

２０１２

年公司心宝丸产品

通过招标进入山东、河北、新疆、吉林等多个省市的医保目录，促进心宝丸的销售收入迅速增长；二、

２０１２

年

公司随着多条生产线的建成投产，产能瓶颈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公司将部分药品储备投入生产，有效的扩

充了心脑血管类药品系列，提升销售规模。

２０１３

年公司心脑血管类药品销售收入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

４９．６９％

，主要原因是：一、公司成功整合宏兴集团心

脑血管类药品（如冠心康片、解毒降脂片等），市场销售情况良好，大力提升公司心脑血管类药品销售收入；

二、

２０１３

年公司继续推进心宝丸产品的医保目录招标工作，成功进入重庆、青海等省市，有力的促进的心宝

丸的销售。

③

不孕不育类药品

最近三年，公司不孕不育类药品主要为麒麟丸。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公司心脑血管类药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４

，

６１６．５１

万元、

１０

，

５７６．７５

万元及

１４

，

９９５．９３

万元，麒麟丸的销售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一、目前市面

治疗不孕不育症的中成药产品较少，公司的麒麟丸由于中药成分及疗效而具有较强的优势，公司拥有较强

的定价能力；二、

２０１１

年开始公司加大麒麟丸的推广，并通过专业化临床学术推广模式及扩大科室应用，将

产品从男科逐步往生殖科、泌尿科、妇产科等科室推广，实现销售收入大幅度提高。

④

中药材类产品

２０１３

年公司中药材类产品收入为

１９

，

４２８．２９

万元，占主营业务比例为

２４．９６％

，主要原因为：一、

２０１２

年收

购亳州太安堂，该公司具备加工销售各类中药饮片的资质，

２０１３

年逐步拓展经营，当年增加中药饮片销售约

１．１

亿元；

此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注册成立抚松太安堂，当年取得加工销售人参产品资质，当年增加人参产品销售约

８

千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 公司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４２．３９％

、

４５．９９％

和

４１．７２％

， 其中，

２０１２

年有所上升，

２０１３

年略有下降，主要原因包括：

一、最近三年公司各主要产品的毛利率都有一定幅度的波动，其中，皮肤病类药品、心脑血管类药品及

不孕不育类药品的毛利率分别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０．８１％

、

５３．２６％

及

４６．２６％

提高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４１．６２％

、

５３．９３％

及

５２．４０％

，

２０１３

年均略有下降，分别为

４０．３７％

、

５０．９５％

及

５１．４１％

，公司综合毛利率也随之波动；

二、公司不断根据市场情况改善产品结构，提高毛利率较高的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毛利率较高的麒麟

丸产品销售占比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１．０７％

提高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９．２６％

，所贡献的毛利占比从

１２．０８％

提高到

２３．７４％

；

三、

２０１３

年公司增加中药饮片及人参产品销售，毛利率为

２１．２０％

，导致公司综合毛利率略有下降。

（三）期间费用分析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公司期间费用有所提升，主要原因是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增长较快。销售费用及管理

费用的增长有利于加强公司市场渠道的开拓和团队的核心能力， 财务费用的减少有利于公司优化财务杠

杆，对公司未来持续快速增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四）现金流量分析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原因是：

一、近年来，国内中药材种植面积呈现大幅减少的局面，加上自然灾害频率增加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中

药材价格持续增长趋势明显，市场价格波动加剧，此外，中药本身需求的增长以及部分游资的炒作也助推了

中药材价格的波动。公司基于对原材料市场的判断和上市后获得的资金优势，结合未来新生产线的投入对

原材料的需求，近年来加大对中药材的采购力度，逐步形成对主要原材料的战略性储备。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公

司原材料储备达到

２７

，

０７３．９０

万元，由于资金占用较多，因此，导致同期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大幅下降。

假设以

２０１０

年末的原材料金额为基准，假设

２０１１

年公司原材料的采购增长幅度与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

一致，即剔除由于原材料战略储备的超额采购部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将为

５

，

０７１．７８

万元。

二、公司近年来加大了麒麟丸的市场开拓力度，使得麒麟丸销量实现了大幅增长，麒麟丸由于终端销售

渠道的差异相对公司其他主要产品的回款周期较长，因此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增幅高于营业收入。其中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增长

３２．９０％

，应收账款剔除合并宏兴集团部分的增长率为

５７．６８％

。尽管应收账款增幅较大，但

公司的销售的现金回款状况良好，

２０１１

年的销售收现比为

０．９５

。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６

，

１１４．７５

万元，当年实现净利润

９

，

０４８．２８

万元，经营活

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较为匹配。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

－１４

，

１９７．５７

万元，主要是：

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在安徽亳州建立原材料基地，由于原材料的收购及加工业务所需，基地需要适当储备中

药材，

２０１３

年末，基地储备原材料

３

，

９６４．２６

万元；

二、

２０１３

年公司在抚松建立人参基地，开展人参中药材业务，由于公司自行种植的人参需要一定的生长

周期，前期公司主要通过向参农收购人参药材，导致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

三、为适应公司抚松人参基地种植山投资规划，前期公司

２０１３

年支付消耗性生物资产款

３

，

５００

万元；

四、公司当期在医院渠道的销售收入增加，由于医院账期相对较长，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占收入比例提

高，销售收到现金的增长低于销售规模的增长所致。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３０

，

２８４．５２

万元、

－３０

，

０４７．０８

万元及

－４０

，

６８２．２３

万元，均为负数，主要是由于公司业务处于快速扩张期，发生的资本性支出较多所

致。公司所有投资活动均围绕公司的主营业务展开，为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２０

，

５４５．４２

万元、

６１

，

２９１．５５

万元及

２１

，

７３９．８５

万元，主要是由于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新增银行借款，以及

２０１２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所致。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通过非公开方式发

行不超过

２０

，

０７５．０９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６０

，

４００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额将根据最

终定价情况和发行股份数量确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１

太安堂电子商务及连锁业务建设项目

４０

，

１４２ ４０

，

１４２

２

太安堂亳州中药材特色产业园建设项目

４０

，

１３８ ４０

，

１３８

３

太安堂长白山人参产业园建设项目

４０

，

１１９ ４０

，

１１９

４

广东宏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厂建设项目

２５

，

１２３ ２５

，

１２３

５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厂外车间建设项目

１５

，

００６ １４

，

８７８

合计

１６０

，

５２８ １６０

，

４００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 对项目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则

先行投入部分将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性和专用

性，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

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账后及时签订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保管和使用。

第六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保荐机构意见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

券市场的监管要求。通过询价及申购过程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及股东大会决议规定的条件。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

对象的确定符合贵会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已获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核准；本次发行股票方案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股票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合同》及其他有关法律文

书合法、有效；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广发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公司的股权分布不会导致不符合上市条件。广发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

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的

１６

，

５３６．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预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上市日， 上市首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公司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太安堂集团认购的股票

１

，

６５３．６０

万股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起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其他发行对象

认购的股票

１４

，

８８２．４０

万股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起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发行保荐书和保荐工作报告

（二）尽职调查报告

（三）法律意见书

（四）律师工作报告

（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二、查询地点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园工业区

１１Ｒ２－２

片区第

１

、

２

座

联系人：陈小卫、黄锷佳

邮编：

５１５０２１

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１１６０６６－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４－８８１０５１６０

三、查询时间

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二〇一四年九月

保荐人：

主承销商：


